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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本市辦理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小教師素養導向優良教學示例到校分享實施計
畫延長申請暨實施期程變更一案
教務處(教學＆設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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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108年12月31日桃教中字第1080116249號、108年12月31日桃教中字第1080118184號及109年1

月22日坪國教字第109000052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申請時程：尚有場次可申請，延長受理時間自即日起至3月25日(三)止。

三、辦理期程：因應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延期影響，變更實施期程為109年3月至109年7月3日，倘

第一次申請通過之學校因故變更時間，可與講師協調時間後由各校發文通知講師所屬學校與瑞坪國中

。

四、審核結果將公告於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-學校資料系統」的「最新消息」(網址�

Ghttp://ceag.tyc.edu.tw/ceag_school/news.php)，並另行函文公布審核結果。

五、本案計畫聯絡人：瑞坪國中吳韻芝老師，聯絡電話：（03）4821468分機213；電子信箱�

Gppurin@mail.rpjhs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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